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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表说明

一、本表一式四份。
二、“申报单位基本情况”中，填写申报单位及评价实施机构等基本信息。其中开户银行、账号、户名等信息应与培养基地所在单位或其授权的评价实施机构所在单位账号一致，并在本表“申报单位基本情况”页的页眉加盖银行账号专用章。
三、“申报单位高技能人才培养情况”请填写本基地近期工作推进情况及实施成效。主要包括技能人才培养评价项目备案、评价实施及开展技能竞赛等情况。
四、“申报资助项目清单”是指培养基地申报的培养项目开发资助项目汇总。申报资助的项目原则为已通过基地备案且已开展评价运作的技能评价项目，包括技能类职业资格等级评价项目、职业技能等级认定项目及专项职业技能力考核项目。资助项目应符合本市重点产业发展方向，相关技能类从业人员较多，技能含量较高。单个项目申报资助金额为不超过5万元。
五、“申报资助项目情况表”按项目分别填写，每个项目一份，由申报单位对每个拟申报资助项目的前期开发及运作情况、申请资助的理由、项目开发提升的设想及预期成果、资助经费使用安排等方面进行简要描述。其中经费使用应填写“地方教育附加专项资金用于高技能人才培养基地培养项目开发经费资助预算情况表”。



	申报单位基本情况

	单位全称
	
	组织机构代码
	

	法人代表
	
	主管部门
	

	单位地址
	
	邮政编码
	

	评价实施机构
	
	评价实施机构负责人
	

	联系人
	
	联系电话
	

	银行帐号
	
	开户银行
	

	帐户名称
	

	申报单位高技能人才培养情况

	


















	申报资助项目清单

	序号
	项目名称
	等级
	申报资助金额
（万元）
	备注

	
	
	
	
	

	
	
	
	
	

	
	
	
	
	

	
	
	
	
	

	合计：          万元

	培养基地
意见
	     以上填报的有关内容和提交的相关资料均准确、真实、合法、有效，本单位愿为此承担相应责任。



基地评价实施机构负责人（签字）：


基地单位：                （公章）


日期：


	各区人社部门意见
	





                                  区人社部门：                （公章）
                                            日期：

	上级主管部门意见
	

上级主管部门：                （公章）



日期：








	申报资助项目情况表

	项目前期开发及运作情况
	

	申请资助理由
	








	项目完善设想及预期目标
	

	项目建设内容及资金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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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名称(公章)：
	
	
	
	
	
	
	
	
	
	
	
	
	
	
	单位：元

	序号
	一级项目
	序号
	二级构成
	序号
	三级明细

	
	项目名称
	金额
	
	构成内容
	金额
	
	明细内容
	单价
	数量
	金额

	
	
	合计
	专项资金
	自筹资金
	
	
	合计
	专项资金
	自筹资金
	
	
	
	
	合计
	专项资金
	自筹资金

	
	
	
	
	
	
	
	
	
	
	
	
	
	
	
	
	

	
	
	
	
	
	
	
	
	
	
	
	
	
	
	
	
	

	
	
	
	
	
	
	
	
	
	
	
	
	
	
	
	
	

	
	
	
	
	
	
	
	
	
	
	
	
	
	
	
	
	

	
	
	
	
	
	
	
	
	
	
	
	
	
	
	
	
	

	
	
	
	
	
	
	
	
	
	
	
	
	
	
	
	
	

	
	
	
	
	
	
	
	
	
	
	
	
	
	
	
	
	

	
	
	
	
	
	
	
	
	
	
	
	
	
	
	
	
	

	合计
	
	0.00
	0.00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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